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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過
去
之
財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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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)
本
局
復
員
之
經
過

乙
、
整
理
稅
收
產
積
及
改
善
稽
征
工
作

二
)
廢
除
各
種
苛
雜
減
輕
人
民
負
拉

(
二
)
整
涅
法
定
稅
措
訂
定
各
項
稅
則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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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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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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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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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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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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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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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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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
收
苛
授

(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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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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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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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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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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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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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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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員
彼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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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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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及
進
增
概
花

(
二
)
役
員
彼
之
文
由
情
形
及
恥
的
短
概
花

(
三
)
各
項
文
出
對
以
前
各
時
期
文
宙
之
比
較

丁
、
克
復
當
前
困
難
進
京
整
理
計
費

(
一
)
球
定
收
支
總
預
算
減
少
或
停
止
不
巷
急
要
之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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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二
)
繁
催
中
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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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應
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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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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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卅
四
年
九
月
至
卅
五
年
二
月

本
為
包
卅
四
年
也
月
間
役
。
鼠
，
迄
今
已
達
半
載
以
么
，
蚓
於
財
務
行
政
，
也
接
收
為
發
症
，
而
婪
設
而

推
進
，
均
本
中
央
法
令
及
市
府
指
示
，
叫
什
斟
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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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雖
資
料
殘
缺
F

然
大
體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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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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餒
，
茲
舉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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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年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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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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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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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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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其
唯
一
彌
補
之
拙
，
郎
係
發
行
公
債
與
處
分
公
產
，
在
偽
組
織
時
期
，
則
更
賴
偽
財
政
部
之
撥
楠
，

與
偽
中
儲
行
之
懿
俏
，
因
是
從
前
本
市
發
行
之
公
債
，
速
制
偽
組
織
部
份
共
達
二
十
一
一
種
之
多
，
當
市
府
倘
有
應
遠
未
這
本
息
壹
仟
武
官
捌
抬

萬
餘
元
，
當
其
主
都
肩
接
仟
貳
古
裝
抬
舉
一
萬
餘
元
，
舊
法
公
章
局
春
一
仟
朵
首
屆
且
給
肆
萬
餘
元
，
偽
組
織
則
達
偽
鈔
壹
百
零
捌
仿
肆
仟
伍
百
零
肆

萬
餘
一
兀3
偽
中
儲
行
之
欠
款
及
偽
財
政
部
之
貼
楠
，
倘
不
在
內
。
以
上
乃
本
市
過
去
財
政
收
支
之
大
概
情
形
﹒

(
二
)
本
局
復
員
之
經
過

上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本
局
奉
令
接
收
偽
財
政
局
，
度
郎
派
定
科
長
以
上
人
員
，
分
科
接
收
，
并
的
分
別
接
收
各
附
屬
機
關
，
復
將
偽
局
秘
書

科
長
專
員
等
一
律
停
哦
，
原
有
監
察
調
查
兩
科
，
最
為
擾
民
，
當
部
裁
撤
，
其
次
則
為
冗
員
之
拔
汰
，
與
機
構
之
箭
整
。

冗
員
之
裁
汰•• 

偽
財
政
局
振
有
職
員
其
達
壹
仟
陸
百
零
捌
人
?
當
持
接
收
後
，
除
有
一
將
前
誰
監
察
融
資
兩
科
裁
撤
外
，
經
先
發
拔
汰

壹
仟
貳
百
玖
扮
油
加
入
，
現
，
本
局
長
街
為
去
一
一
百
壹
拾
壹
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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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構
之
調
整•• 

偽
財
政
局
係
以
稅
類
分
利
，
每
科
均
有
英
直
轄
之
征
收
處
或
分
征
所
，
計
有
消
費
特
稅A
H你
所
十
間
，
回
賦
征
收
所

=
了
豬
羊
牛
消
費
特
稅
征
收
所
二
，
牲
畜
專
稅
穗
征
處
一
，
營
業
稅
稽
征
處
七
，
軌
照
費
收
款
所
七
，
各
縣
財
政
周
六
，
共
計
經
征
機
構
四
十



處
，
故
偽
局
之
科
不
但
主
管
稅
務
行
政
s

亦
且
各
自
直
接
收
款
，
辦
法
離
奇
，
流
弊
自
深
，
當
時
接
收
後
除
各
縣
財
政
局
劃
歸
各
縣
接
管
外
，

其
餘
三
十
閥
個
征
收
機
構
，
越
按
地
區
劃
分
合
併
故
設
七
個
稅
捐
稽
征
處
，
計
游
市
中
區
﹒
為
當
兩
個
﹒
權
西
歐
﹒
混
北
區
﹒
虹
口
商
﹒
南
市
民

﹒
浦
東
區
，
以
一
事
權
，
而
利
征
權
，
惟
以
屠
商
份
子
復
雜
，
應
予
集
中
管
理
，
故
另
設
屠
宰
稅
征
收
所
，
專
司
其
嚀
。

至
於
接
收
偽
局
之
事
項
，
除
上
列
入
軍
機
構
外
，
計
尚
有
房
屋
﹒
用
具
﹒
諸
券
﹒
現
金
四
種
，
房
屋
即
現
在
本
局
辦
公
所
周
及
各
原
菊
和

征
處
，
其
餘
公
私
房
撞
本
周
概
未
接
收
，
並
將
所
接
收
之
辦
公
房
屋
先
後
割
出
者
于
寫
府
屬
其
他
機
構
之
用
，
至
用
其
則
僅
偽
局
康
有
辦
公
像

其
及
普
通
丈
具
，
連
閑
話
券
現
金
部
份
早
經
詳
報
市
府
轉
報
中
央
，
其
現
全
與
證
券
則
均
隨
時
解
庫
或
依
怯
送
庫
保
管
，
姦
將
證
券
及
現
金
兩

美
偽
福
利
委
員
會
各
項
有
價
證
券
及
銀
行
存
款

金
口
法
幣

部
份
列
表
如
左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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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凍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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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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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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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金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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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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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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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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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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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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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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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七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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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三
一
兀
五
角

規

額

鈔

註

附

英
鋒
成
日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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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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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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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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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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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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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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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
-
E
E
一
、
四
Q
Q

一
、O
O
O、
(
)
。
0日
一
兀

四
四-
n
J
A
-
-
E

﹒
一
一
丸

之
甸
、
-
甸
回
一
刀
、
九

O
E﹒
一
一
批

3 

前
工
部
局
各
項
有
價
難
券
部
份

三
)
普
通
投
資
類

E
O、
c
o
o
-
o
υ

一
一-O七
、
人OQ

EOU 

一
四
九
、
空
軍
一
(
英
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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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三
)
公
債
還
本
基
金

投
資
類

一
、
一
一
一
也
丸
、
一
一

-
o
o

弋
保
管
部
份
關

(
一
-
一
)
的
前
工
部
局
類

-
。
一
、
四
O
O

代
保
管
部
份
關

(
四
)於
宏
恩
醫
院
類

一
一
回
京
、

-
n
O
Q

4 

主
海
恆
產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股
票

5 

各
種
公
債
票
都
份

公
債
號
碼

發
行
年
份

一
-
一
八
一
七

一
九
三
一

一
一
六
。

一
九
三
三

三
。
有
九

一
九
三
四

一
七
八
三

一
九
三
五

-
O
五
九

一
九
三
六

一
一
一
。
一
一

一
九
三
三

一
O
玉
七

一
九
=
二

一
一
直
四

一
九
三
三

六
M
W

七?也
六
.
五
%
'

六
M
W

六
%
'

六
%
'

和!

率
i\ 
7。

六
﹒
主
%
'

一
間
一
戶
、

D
O
Q

一
一
、
m
o
o

一
七
四
、
七
口
。

四上
海
電
話
公
司
股
票
六
百
股

上
海
電
力
公
司
股
票
三
三
O
股

其
二
C
O
、

O
O
O
股

股

類

每
股
金
傾

規
一
兀

-oo 

總
額規元

五
六
、
二
。
。

五
六

一
一
一
九

一
C
O

一
一
一
、
九O
O

二
-
Q

-
二
、O
O
O

一
O
O

四
八
五

-oo 

四
凡
、
王
O
O

一
直
玉

一
O
O

一
玉
、
王O
O

一
一-一
一

一
O
O

一
一
日
一
、
-
o
o

-oo 

一
O
O

一
(
)
、OO
O

九

-oo 

九
O
O



一
六
O
九

一
九
三
四

-OOA 

一
九
三
六

四

一
九
四
二

6 

各
取
現
金

科
目

羅
君
強
移
交
援
獎
給
餘
款

庫
存
餘
款

臨
時
救
濟
庫
券
餘
款

應
付
公
債
本
息
餘
款

總
務
科
各
股
餘
款

建
設
公
債
餘
款

各
營
業
稅
稽
征
處
結
餘
款

提
君
強
移
委
機
密
費
結
餘
款

三
十
一
三
年
度
徵
工
溶
洞
款

日
海
軍
徵
用
土
地
補
積
金
結
餘
款

公
路
委
會
移
交
給
餘
款

建
造
總
理
銅
像
移
交
結
餘
款

惠
洛
大
樓
美
軍
抄
獲
敵
遺
偽
鈔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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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
% 

七
國
六

六
%
'

三
直
至

?毛

一
三
九
一

金
額
(
偽
鈔
》

間
。
因
，
八
三
0
、
二
O
玉

凡
、
四
入
二
、
-
二
九
、
O
六
七

六
九
七
、
王
0
0
、

O
O
O

可
一
六
、C
三
0

、
七
六
一
日

九
七
、
七
一
八
二
三
凡
三

四
、
二
三
入
、
三
七
二
、
六
九
七

=
一
、
四
七
九
、λ
C
O

三
四
λ
、
苦
一
個
凡
、
一λ
一

入
五
、
王
O
C

一
四
二
、
九
六
二
、
五
七
四

主
﹒
九
七
八
、
七
五
九

三
0
0
、

O
O
O

一
日
一
、
可
八
七
入

B

九
一
-
二
、
九
至
五

法
幣

一
O
O

一
O
O

偽
鈔

一
、O
O
C

法
幣
七
四
、
六
C
O

三
五
、
王
(
)
。

為
鈔

九
三
一
九
九
O
O
O

解
庫
月
日

九
月
十
三
日

九九
月月
十.十

f3 H 

.
九
丹
十
三
日

九
月
十
四
日

九
月
十
四
日

九
月
十
凡
日

九
月
廿
四
日

九
月
廿
五
日

九
月
廿
七
日

九
丹
廿
八
日

十
月
九
日

十
月
九
日

.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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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共
計
偽
鈔
壹
百
捌
拾
貳
信
心
思
一
仟
陸
百
捌
拾
春
一
高
梁
仟
捌
百
捌
拾
肆
元
。

本
腸
布
復
員
經
過
，
中
，
除
遵
照
命
令
接
收
上
列
各
頭
人
事
機
構
及
資
產
現
企
外
，
并
求
接
收
絲
毫
其
他
房
產
或
物
資
。

.斗‘
，、

Z
E
整
理
稅
收
產
積
及
改
蕃
種
征
工
作

二
)
廢
除
各
種
苛
雜
誠
輕
人
氏
負
拉

本
而
在
敵
偽
時
動
，
橫
任
磊
斂
3

民
若
不
塔
，
收
復
伊
始
，
當
在
安
定
人
心
，
以
本
局
職
責
論
，
廢
除
苛
雜
，
厥
為
首
耍
，
本
市
苛
難
經

先
後
朋
令
廢
除
者
2

計
有
最
為
擾
民
芝
仿
費
偽
稅
、
黏
肉
特
和
軍
牛
羊
肉
特
稅
、
家
畜
專
稅
、
畜
制
專
稅
、
各
種
零
星
執
照
袋
、
反
不
合
中
央

規
定
芝
拉
恭
、
悅
和
、
黃
金
特
椒
、
電
話
拍
、
一
房
屋
料
租
執
照
和
等
十
蝠
，
肉
消
蠻
特
稅
與
黃
合
特
我
估
偽
政
府
收
入
約
一
自
外
之
七
十
五
以
上
，

雖
在
當
時
布
放
而
衍
起
征
，
復
員
支
出
的
繁
，
布
拉
輯
偉
民
奇
和
芝
際
，
亦
不
恰
一
棒
子
以
廢
除
，
與
民
更
始
。

以
上
廢
除
-
Z各
稅
，
若
依
其
上
年
一
一
主
尺
月
之
收
數
推
崇
?
計
每
年
誠
輕
人
民
負
扭
約
這
偽
幣
出
政
仟
零
捌
給
貳
但
伍
仟
拙
市
區
餘
萬
元

3

郎

以
三
百
作
一
折
合
性
懈
了
亦
是
伍
億
肆
仟
壹
-
n弘
高
元
，
倘
以
現
時
物
價
估
計
可
能
收
數
3

則
僅
加
十
倍
亦
達
伍
拾
肆
位
宣
仟
貳
百
餘
萬
元
3

酪
如
下
表•• e卦

，h
H

掠
m
b

捐

})I} 

有三

收

數

月

收

數

俯

乎全

各
種
悄
聲
特
稅

三
四
'
。
之
六
、
閻
王
四
、
九
六
。

二
、
O
O

三
、
三
。
四
、
玉
λ
0

豬品各

牛零種
羊售的

泊捐費
費捲特
特煙稅

稅特包
等稅括

及物

黃
傘
特

稅

六
三
-
E
C
-
-
一
四
、
o
-
7
1、
二
O
O

五
、
三
五
二
、

λ
一
-
一
閩
、
六
O
O

牲
畜
家
禽
指
稅

一
、
六
一
二
、
λ
七
。
二
一
六
。

一
一
-
一
‘
五
、
一
五
五
、
入
五
五

零
星
執
照
費

一
九
、
王
O
三
、
六
O
O

、
。
υ
o

一
、
六
三
五
、
一
二
六
、
六
六
六



房
尾
時
施
輪
船
…
捐

有
四
、
一
一
三
四
、
。
九
(
)

四
、
王
→
八
、
六
七
五

道

話

捐

一
二
、
。
閻
王
、
六

C
C

一
、
七
五-
2、
八
O
O

1、n 

計

-
O
八
、
三
六
O
L

二
。
、
一

-
o

九
、
。
一
二
、
六
凡
閥
、
一
七
六

(
二
)
整
控
法
定
、
仇
拓
訂
定
各
項
稅
則

D 
牌
照所

稅有
、苛

E 草種
房廢
捐除

等後
玉，
種當

fm 
另遵
有照

旅中
役央
-tH ~覽
一定
頃，

人墊
助理

本 屬
市 a
祉 2
收立

{O 

Y 貝才
乃政
，系
俏且

主芝
現各

民
，項
法

且 定
有
稅管
搞

翱，
商苛

害是
生 3賣
活Il/Ci

之﹒

作 B

用藝
故稅
仍、

予 C
保屠
留宰

，說
菇、

將
各
項
整
理
情
彤
分
諸
如
下•• 

A 

鐘
庸
稅•• 

係
於
上
年
九
月
廿
四
叫
開
征
，
稅
率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定
登
仟
一
冗
怨
起
征
點
，
以
當
時
物
價
翰
，
原
屬
格
外
體
恤
陷
區
商

民
，
減
輕
平
民
負
扭
。
敏
因
館
商
利
用
起
征
點
偷
漏
中
飽
，
無
怯
稽
贅
，
遂
於
十
二
月
五
H

起
改
進
，
另
訂
日
常
飲
食
店
免
征
經
席
稅
辦
法
，

取
消
起
彼
點
，
凡
供
應
平
民
飲
食
之
小
店
，
經
申
請
核
准
者

B

娛
樂
稅•• 

亦
係
於
上
年
九
月
廿
四
日
起
征
，
還
照
中
央
規
定
3

稅
率
原
可
定
可
R
T
R
A
M之
有
十
辦
特
別
聽
愉
陷
民
商
民
起
兒
，
仍
定
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直
聖
a
w娃
循
地
方
人
士
之
請
p

鑄
鐸
募
本
市
保
衛
國
經
費
，
始
提
柳
州
，
而
以
會
織
通
過
，
自
二
月
→
日
起
敬
征
百
分
之
五
十
﹒

令
部
訊
地
予
代
很
鐘
庸
稅
，
并
發
給
免
稅
佈
告
甜
的
、
貼
，
以
料
統
傲
骨

E

稅
收
夫
增
。

舞
廳
內
附
設
立
飲
品
皮
髮
室
內
凡
有
苦
樂
舞
池
投
佛
山
溝
，
亦
改
按
娛
樂
稅
率
計
算
﹒

C 

屠
宰
說•• 

進
照
中
央
規
定
屠
宰
稅
稅
率
持
百
分
之
五
，
從
傳
征
收
，
因
是
項
稅
收
既
茲
零
晨
，
而
屠
商
份
子
被
甚
被
雞
，
且
極
散

漫
，
故
另
設
屠
宰
稅
征
收
所
辦
理
，
實
施
以
來
，
收
效
倘
若
o

D 

牌
照
稅•• 

本
市
牌
照
稅
F

在
前
正
部
局
時
代
係
在
局
內
專
設
照
會
間
，
除
征
收
營
業
軌
照
費
外
，
另
有
車
禍
船
搞
兩
種
。
敵
偽
時
期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且
作
報
告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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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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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\ 

將
照
會
聞
改
給
就
照
科
，
分
鈴
業
就
照
錄
六
十
月
撞
一
份
期
侃
侃
費
。
朮
為
接
收
後
，
郎
照
中
央
法
令
，
力
加
穗
理
，
僅
征
營
業
牌
照
稅
及
使
用
牌

照
稅
兩
鐘
，
將
不
合
於
此
兩
怖
之
稅
梢
悅
于
廢
除
，
現
心
民
用
的
照
稅
業
已
開
征
，
稅
綿
多
寡
，
快
車
輛
橙
納
州
及
質
量
市
中
止
，
營
業
牌
照
稅
則
以

商
店
巾
報
之
資
本
或
營
業
的
制
街
寫
依
攘
，
因
須
先
豁
論
資M
A印
製
川
一
次
格
等
手
續
，
正
籌
備
開
缸
中
。

E 

房
捐
•• 

接
收
後
核
中
央
規
定
，
將
偽
山
川
局
之
房
地
始
部
分
符
房
捐
與
土
地
稅
建
契
稅
一
三
鐘
，
土
地
稅
與
契
稅
依
現
行
法
令
膝
交
錄
中

央
3

房
俏
則
由
本
局
設
科
管
理
，
征
收
稅
率
係
照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佔
定
房
租
加
成
六
十
倍
，
征
收
百
分
之
十
憫
，
按
季
征
收
，
由
房
主
房
客
各

2

姐
已
於
去
年
冬
季
開
征
。
一
間
并
進
行
房
搞
調
查
訓
費
估
價

τ

作
，
最
近
奉
史
部
指
示
愣
是
↑
營
業
單
告

2
.
3
2

租
食
之
百
分
之
二
1

，
自
用
者
持
其
間
用
足
現
值
討
分
芝
三
‘
住
家
用
房
屠m
租
者
為
主
、
余
年
組
合.J
h
n
付
之
十
，
自
用
者
寫
其
房
屋
m叫
做
百
分
之

一
，
皆
由
房
主
負
扭
。
惟
資
本
市
房
的
，
甫
經
開
征
，
房
的
純
收
辦
伐
，
甫
的
間
實
行
，
例
求
宣
部
予
項
改
P
R
房
梢
A
f一
由
房
主
負
扣
的
已
由
房
主

4

房
客
各
半
分
妞
，
依
時
間
實
際
情
形
頗
亦
值
得
考
慮
，
絲
一
倍
市
政
會
議
你
議
，
暫
照
現
行
辦
怯
辦
理
。
近
循
地
方
人
士
之
論
，
為
諱
寡
本
市
保
衛

團
服
裝
脅
p

經
第
二
十
三
次
市
政
會
議
時
議
，
照
另
搞
金
制
帶
收
保
衛
關
版
裝
費
六
個
月
，
仍
係
房
東
口
的
客
各
竿
負
徊
。

F 

般
棧
捐•• 

旅
棧
拍
在
戰
的
詩
夫
都
市
?
均
會
海
衍
，
本
局
接
收
後

F

只
是
項
研
梢
，
尚
不
苛
梭
，
每
月
收
鞍
頗
亦
相
當
，
都
提
市
政

會
議
決
議
，
於
尚
決
議
有
很
補
辦
怯
以
前
暫
仍
照
收
，
捐
來
翁hn
分
之
二
十
，
征
收
以
來
，
報
為
伽
利
。

上
述
各
稅
均
辭
退
照
中
央
規
定
訂
定
各
驢
征
收
章
程
，
結ι州
市
政
會
議
通
過
，
均
鬥
部
俯
撮
，
其
種
顯
及
公
佈H
斯
如
下
表
•• 

前
只

稅

種

類

稅

率

公

佈

日

期

上
海
市
鋒
席
娛
樂
稅
征
收
規
則

發
席
稅
二
O
M
m

娛
樂
稅
去
。
%
'

卅
青
年
一
月
四
日

上
海
市
房
拍
暫
行
征
收
細
則

照
廿
六
年
估
定
租
價
加
成
六
十
倍
征
收
一
間
%

資
本
現
鈍
。
.
五
功
不
能
估
計
時
接
照
營
業
紡
線
金
年
0
.
一
一
有
%

卅
四
年
十
三
月
甘
四

上
海
市
營
業
牌
照
稅
征
收
細
則

卅
五
年
一
月
十
凡
日

上
海
市
使
用
牌
照
稅
征
收
細
則

按
車
輛
磁
詢
及
裁
軍
量
計
算

卅
五
年
一
月
廿
五
日



土
海
市
屠
宰
稅
征
收
細
則

二曰:

% 

卅
五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
上
海
市
旅
棧
捐
征
投
細
則

-
T
U
F
川
尸

卅
五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
(
三
)
盤
﹒
春
一
回
賦
存
串
裕
兔
瓜
反
年
舊
欠

本
市
轄
境
土
地
，
除
街
待
接
收
隘
域
及
謀
征
地
價
稅
面
積
七
閥
、
七O
C
敵
外
，
徵
賦
間
總
計
結
有
九
五
、
王
三
七
﹒
三
四
散
，
納
揖
戶

數
翁
一
-
一
一
三
七
、
一
至
三
戶
且
在
淪
陷
時
期
﹒
自
三
十
七
年
起
已
一
三
十

-
1年
扎
扎
，
敵
偽
擬
征
回
賦
緻
符
備
幣
一
丸
。
、
丸
。
立
了
四
入
三
﹒
入
λ

元
。
實
征
數
寫
偽
幣
-
O
七
、
閏
八
六
、
三
四
五
﹒
三
三
元
，
求
校
教
結
偽
幣
八
一
-
一
、
間
有
七
、
一
一
一
-
一
七
﹒
七
五
元
，
本
市
收
復
後
，
除
遲
未

中
央
研
A
T將
一
三
十
閥
年
皮
本
市
應
納m
賦
全
部
然
免
外
，
并
將
敵
偽
歷
年
照
征
求
社
當
賦
，
早
一
舉
行
前
院
核
准
概
免
追
繳
，
業
經
公
佈
地
知

3

并
持
筋
稅
拍
稽
征
處
將
存
串
清
理
盤
贅
，
進
冊
封
存
其
報
@

敵
偽
征
收
三
十
四
年
度
田
賦
，
擬
征
米
傾
計
一
五
、
二
三
七
﹒
一-
-
O石
，
已
征
米
數
翁
責
。
一
﹒
有
八
石
，
未
征
米
數
為
一
閥
、
七
三
五

﹒
七
一
石
。
一
三
十
四
年
度
回
賦
經
中
央
閒
令
餘
免
，
其
巳
街
敵
偽
繳
納
之
業
戶
，
越
本
局
公
告
，
以
昕
一
三
十
四
年
十
月
一
日
起
，
至
十
三
月
底
止

s

舉
辦
登
記
，
以
偏
向
敵
偽
清
理
賠
償
。
制
為
宜
途
中
央
總
意
顧
全
將
戶
和
發
起
兒
，
復
展
索
一
三
十
青
年
一
月
底
截
止
，
統
計
系
局
登
記
者
計

二
二
六
件
，
其
間
八
于
O
五
十
敵
五
分
7
1
)
卅
五
毫
，
米
傾
鑄
二
百
三
十
九
石
一
一
斗
有
升
五
合
一
句
，
巴
結
束
造
冊
早
報
市
府
轉
旱
行
政
院
，

彙
案
辦
理
。

關
於
本
市
三
十
7
1年
度
回
賦
之
征
收
，
原
巳
擬
定
賞
施
方
裳
，
并
例
時
舉
辦
獨
戶
聲
記
‘
將
編
訂
叫
個
呵
成
紛
，
惟

A
T後
個
賦
是
否
仍
徵
寶
物

，
以
及
本
市
田
賦
是
否
仍
歸
本
局
辦
理
，
抑
係
交
還
中
央
，
送
電
請
示
，
尚
未
奉
復
，
故
此
項
主
作
，
街
停
仕
在
準
備
階
段
。

(
四
)
推
行
向
化
稽
征
力
除
征
收
苛
接

姆
拉
絕
積
弊
剔
除
中
飽
起
兒
，
採
取
備
化
稽
征
辦
法
，
由
商
會
間
業
公
會
及
市
政
府
財
玫
周
舵
會
膺
，
各
派
代
表
，
飢
餓
稅
措
評
議
采
官
員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正
作
報
告

六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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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

會
，
并
指
定
會
計
師
麥
加
，
由
各
館
商
場
一
消
將
每
月
營
業
總
傾

3

於
次
月
五
日
前
分
報
財
政
局
、
市
商
會
、
及
各
該
間
業
公
會
，
聯
合
審
查
，

提
交
評
議
會
評
定
共
應
納
稅
餅
。
如
拾
行
巾
報
不
賞
，
再
指
派
人
員
抽
查
，
核
實
征
收
，
如
是
別
商
無
煩
擾

3

員
司
不
能
勒
索
，
而
政
府
可
以

控
制
每
月
之
收
數
。
實
地
以
來
，
商
民
稱
便
。
最
近
復
寫
反
求
核
實
起
兒
，
各
項
稅
措
先
由
館
商
旅
寶
繳
納
，
一
一
個
派
員
抽
查
，
共
有
不
實
或

發
生
問
題
者
，
始
絕
評
議
會
討
論
，
如
此
一
史
較
便
仗
，
且
無
煩
擾
。

(
五
)
整
蹉
市
有
公
產
清
查
以
往
突
進

A 

本
為
所
管
公
產
，
係
自
偽
財
局
接
收
者
，
借
鑄
一
部
份
市
有
房
是3均
已
破
敗
3

最
待
修
理
。
經
先
進
照
院
頒
各
縣
市
公
產
租
個
辦

怯
，
分
別
查
對
祖
戶
保
證
人
，
編
造
一
掃
尾
租
戶
及
公
地
租
戶
請
加
，
頭
發
租
金
，
現
巳
清
查
完
授
從
新
名
租
，
計
如
下
表

•• 

房
尾
別

平
民
村

三 i均

六數

市

房

有
四

坡樓

房是

--t 

平

房

七

合

查
本
市
公
產
在
敵
偽
時
期
，
係
分
交
徉
局
各
別
主
管
，
接
收
時
亦
係
分
別
點
接
，
最
近
方
奉
市
府
命
令
，
所
有
公
遲
，
均
歸
本
局
管
理
，

計

四
一
汗
，

業
已
擬
定
整
理
原
則
，
正
在
積
倆
的
辨
。



B 

從
前
公
產
2

原
係
分
隸
龍
市
府
當
工
部
時
薔
公
益
局
三
部
分
，
鋼
叉
悉
隸
敵
偽
公
車
局
，
旦
恆
、
治
維
卅
斜
政
府
之
時
期
，
其
間
變
遷
甚

C 

多
，
此
輯
部
份
近
亦
奉
A
T賞
自
本
局
另
創
建
員
會
清
醒
。
所
有
調
查
審
核
機
舉
處
理
嘿
，
職
責
恭
靈
，
頭
緒
紛
煩
，
亦
正
起
速
辦
理
。

浦
東
布
範
里
房
尾
五
十
幢
3

亦
腦
清
香
梭
事
，
并
已
諦
撥
專
款
路
修
。
惟
提
懷
上
海
市
興
嘆
信
託
廠
商
蹄
，
該
處
房
屋
係
該
社
所
有

，
并
提
出
證
件
多
種
，
竭
郎
移
交
接
管
，
經
費
核
各
項
給
件
，
均
俏
貨
在
，
應
係
該
社
產
業
。
假
本
肩
接
收
時
僅
知
為
窗
前
府
所
建
造
，
是

N
U

積
極
聽
澀
，
并
與
郵
局
及
取
民
等
訂
約
放
親
，
該
一
耽
性
質
本
係
公
營
F

穆
交
持
管
白
無
不
可
，
巴
儲
情
墨
銷
兩
府
核
-
m遵
衍
。

(
大
)
清
查
市
發
公
債
給
你
候
中
央
處
組

舊
市
政
府
部
份

本
市
戰
前
售
市
府
舊
英
工
部
局
舊
怯
公
董
府
及
偽
市
府
所
發
公
債
庫
券
，
經
存
方
設
法
清
理
，
其
發
行
顯
與
路
還
本
息
數
目
如
下
表

•• 

公

稱

債

戰
緩
緩
興
市
政
公
債

名

二
十
三
年
市
政
公
債

A 
1-1 

計

2 

舊
英
工
部
局
部
份

公

積

債

名

一
九
三
四
年
五
犀
公
債

一
九
三
六
年
五
煙
公
債

一
九
三
七
年
五
屋
公
債

發
行
日
期

發
行
總
額

米
遠
本
金
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
氓
、
(
)
。
。
、

(
)
U
Q里
.
m
-
n
o

、

Q
Q
Q

廿
三
年
七
月

一
一
一
、

E
Q
U、
(
)
。
。二
、
一
九
六
心
、

O
U
Q

九
、E
O
Q
、

O
O
Q
A
J
-
5
、

8
0

發
行
日
期

發
行
總
緻

采
遂
本
金

廿
三
年

-
0、m
-
Q
四
、
甘
心
υ

-
0、
凶
。
四
、
七
。
。

廿
五
年

h心
里
如
七
‘
間
。
。
七
、
盟
主
、
四

8

九
、O
O
O
、

O
O
O

主
海
市
財
政
局
工
作
報
告

廿
六
年

九
、8
0、
O
O心

宋
遠
息
金

自
一
、
七
一
山
、
九

Q
Q

九
七
(
)
、
←

-
O
Q

閥
、
月
九
五
、

-
o
o

來
還
息
金

一
心
、
一
間
四
、

h
λ一
一-
R
O

到
一
豆
、
一
-
2
.一
品
。

一
0
、
三
盟
、
0
8
.
o
o

道

本

法

付

息

辦

背
年
付
息
次
年
起
半
年
還
本
間
一
年
清
巳
還
十
次

背
年
付
息
後
每
京
月
還
未
吋
五
年
償
情
已
進
去
h
R

還

本

t品

付

a息

辦

每
半
年
付
息
瓦
十
三
年
底
全
部
一
次
償
清

都
半
年
付
息
咐
五
年
底
全
部
一
次
償
清

何
單
半
年
付
息
五
十
大
年
底
是
都
一
次
償
清

--

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工
作
報
告

一
九
四
0
年
六
煙
公
償

一
九
四
一
年
六
屋
公
債

一
九
四
三
年
六
陸
公
債

A 
ι~ 

計

3 

舊
法
公
董
局
部
份

公

債

名

稱

一
九
一
一
一
年
八
煙
公
債

一
九
二
一
九
年
六
犀
公
債

一
九
三
四
年
七
卅
一
公
債

一
九
一
一
直
年
六
犀
公
債

九
三
六
年
一
(
一
月
半
公
債

主
三
年
六
周
公
債

一
九
三
年
一
A犀
公
債
二
期

一
九
三
年
一
〈
屋
公
債

一
九
屆
年
五
周
公
債

在
一
去
年
六
妞
公
債

一
九2
年
一
九
一
周
公
債

ρ、
~ 

計

發
行
日
期

十

年
三
年

三
年

一
四
年

一
百
年

3
年

一
心
起
﹒

三
年

一
百
年

一
一
一
一
年

什
九
年

六
、
(
〕
υ
0
.
Q
U
Q

一
卡
年

文
、o
o
q
8
0

封t.

年

五
、
(
)
。
。
、

Q
Q
U

曳
的
(
、
丸
入
一
)
、
一
(
)
。

發
行
總
額

、
七
月
七
、
一

-
Q一
一
﹒
入
。

一
、
一
一
八
、
一
八
入
一
﹒
一
一
一

一
、
一
一
凡
、
一
八
八
一
﹒

一
、
七
九
七
、

-
d一
一
﹒
凡
。

-
2一
九
八
、
-
h
o
-
-

圓
。

一
、O九
七
、
丸
。
一
了
一
。

-
T
O九七J
J
O
-
-

﹒
一
(
)

、
七
九
七
、
一

-
Q一
一
﹒
凡
。

年

五
、8
0、
O
O
O﹒
。
。

二
、
一
忌
。
、

O
Q
O﹒
。
。

-
1
、

O
U
Q
、

O
心
。
.
。
。

λ
、
七
一
一
一
一
、
七

ι
一
(
﹒
一
一
山 凡

、
几O
U、
O
O
Q

蔥
、
八
百
0、
O
O
O

有
0
8、
8
Q

四
六
、-A
E
-
-

、

-
o
o

未
遂
本
令
一

一
、
一
一
一
一
七
、
倒
入
一
一

-
B一
一

叩
門
。
…
九
七
一
于
一
于
九

呵
呵
一
心
、
四
八
九
﹒
五
一

、
七
九
七
、
z
o
-
-
入
。

一
、
一
一
一
九
八
、
六
。
一
﹒
間
。

一
、
七
叫
八
、
一
一
百
一
﹒
七
五

一
、
七
叫
人
J
E
-
-七
百

一
、
五
一
一
二
、
四
六
八
﹒
單
一
一
一

五
、o
o
u
、

o
o
0
.
O
Q

一
一
、
民
O
Q、
c
o
o
-
O
Q

五
、O
O
O
、

O
O
O﹒
。
。

一
豆
、O九
入
:
四
到
一

.

.
b
五

一
、
軍
人
閥
、

O
O
U
﹒
O
U

一
、
三
一
入
，
五
心
。

-
o
o

一
一
、
回
。
可

O
O
0
，
8

一
天
、-
o
u
巾
，
一
一
一
八
﹒

O
Q

未
還
息
金

一
九
一
川
、
九
八
一
﹒
凡
一
一

一
可
八
六
、
七
內

-
3
.
一
(
幽

一
人
、
一
一

-
0
.問九

一
一
月
一
戶
、
六
九
九
﹒
九
」
(

一
一
炎
、
。
一
。
@
吭
一
一

八
八
二
、
一
一
一
姐
姐
﹒
一
九
一

入
入
一
一
、
一
一
一
七
于
一
門
一
一

一
、
閱
(
八
九
、
九
一

-
5
.
O
七

閥
、(
)
λ
0

、

O
U心
﹒
。
。

七
七
一
、
O
Q
U
-
o
o

、
丸
。
一
、
c
o
u
-
u
u

一
一
一
、

O
E
-
3又一
﹒
九
卓

一--國‘

肯
年
付
自
心
次
年
起
半
年
還
未
己
這
十
次

背
年
付
息
次
年
起
半
年
遺
余
已
進
八
次

吋
七
年
起
山
門
六
年
，
此
每
年
還
本
特
半
年
付
息

還

本

付

，包

辦

法

半
年
付
息
二
0

年
訓
他
還
本
三
九
年
，
位
清
己
還

T
e
h
-
次

年
付
息
兩
次
二
二
年
想
還
本
同
一
年
清
己
每
十
三
次

年
付
息
兩
次
二
二
年
起
治
本
問
二
年
清
己
還
于
二
次

年
付
息
一
二
次
去
倒
缸
，
起
還
本
一
二
六
年
位
清
巳
退
一
次

年
付
內
心
兩
次
三
百
.
餌
，
且
還
本
主
七
年
依
法
備
去
是
過

缸
，
付
日
心
兩
次
問
0
年
起
進
水
間
咒
年
位
清
已
退
一
次

缸
，
付
息
關
次
凹0
年
越
選
本
四
五
年
"
的
治
已
退
一
次

年
付
內
心
兩
次
三
二
年
起
還
本
陶
七
年
位
清
巳
選
三
次

年
付
息
關
心
，
問
七
年
起
還
本
五
二
年
償
泊
爾
求
還
過

缸
，
付
息
兩
次
三
七
年
起
海
本
問0
年
位
泊
爾
求
混
過

年
付
息
兩
次
四
0
年
起
還
本
四
六
年
償
泊
爾
去
還
過



4 

偽
組
織
部
份

公
債
名
稱

發
行
日
期

發
行
總
額

卅
一
年
市
公
債

七卅

月年

一0、
O
O
O
、

O
O
O
(
偽
)

E
O、C
O
O
(
結
」

臨
時
救
濟
庫
券

一卅
四

月年

一
、E
Q
G
、

O
Q
Q
g
o
(
偽
)

七
、
宜
。
只
C
心
。
(
法
)

建
設
計
仗
債

七卅
四

月~

豆
、O
Q
G
、

O
O
O
、

O
O
Q
(
偽
)

豆
、0
8
3
8
(結
)

A 
.一，

守
主
q
o
o
o
、

3
0
(偽
)

一
一
一
二
、
室
。
、

O
O
O
(
注
)

'•
1 且

E
P

末
還
本
金

凡
、
(
)
。
。
、

o
n
o

皂
、c
o
o

一
、
五oo
d
g
d
o
o

七
、
強Oh
)
、

c
o
c

五
、O
O
Q
、

o
o
q
8
Q

一
一
罩
、
(
)
。
。
、

O
O
O

一
九
、
宜
。
八
、
(
)
。
。
、

O
O
O

一
一
一
一
九
車
間
已
、
(
)
。
。

永
遠
息
金

還

辦

?去

本

1,[ 

，包

、
〔
)
圓
心
、

O
U
U

一
(
)
、
一

-
o
o
首
年
付
息
次
年
起
半
年
，
直
本
四
二
年
償
清
己
還
閥
次

理
几
五
、
(
)
。
。
、

O
O
O

一
一
、
吭
一
豆
、
(
)
。
。

首
K
T付
息
次
年
起
半
年
還
本
一
一
一
九
年
償
清
街
示
遺
過

-
d
g
d
8、
O
Q
U

一
九
、
七
里
。
、
(
)
。
)

背
年
付
息
次
年
起
半
年
過
本
商
五
年
儲
清
街
去
還
過

四
、
一
一
一
一
茗
、

O
四
九
(
)
。
Q

一
一
一
、
對
九
車
、

o
o
o

綜
上
四
表
所
列
本
市
以
前
公
債
發
行
總
額
翁
二
一
七
、
七
五
四
、
八
七
六
﹒
三
四
花
，
永
遠
本
金
其
寫
一

二
了
一
三
丸
。
三
世
六
一
﹒
五

五
元
，
禾
還
息
金
共
翁
六
四
E

五
三
入
、
七
。
九
﹒
八
五
元
，
永
遠
本
息
合
計
寫
一
七
六
、
九
一
九
、
三
七0
.
四
0
元
。
其
敵
偽
所
發
之
各

種
R
佼
佼
庫
券
，
奉
財
部
電
應
了
律
停
止
交
易
，
聽
候
處
理
，
其
餘
各
種
公
債
自
財
政
收
支
系
統
將
地
方
稅
收
割
歸
中
央
後
，
規
定
亦
應
由
中
央

聽
現
清
逞
，
放
路
造
冊
詳
報
財
部
核
辦2
尚
未
奉
批
o

墊
在
收
復
期
間
財
政
部
所
A
T本
帝
配
慕
之
間
盟
勝
利
公
債
，
正
另
專
案
辦
理
。

(
七
)
實
施
公
庫
剎
度
杜
絕
侵
蝕
中
飽

本
市
自
上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接
收
，
二
十
七
日
郎
將
市
銀
行
復
業
，
隨
部
海
"
照
公
庫
泊
之
親
定
，
霎
託
代
理
自
治
財
政
之
市
庫
，
由
該
行
分

別
派
員
駐
在
各
稽
征
機
闕
，
設
立
公
路
收
款
處
p

納
稅
市
民
向
稽
征
機
關
查
明
應
繳
數
額
後
，
郎
就
近
向
收
款
處
繳
款
，
自
此
市
民
納
稅
，
郎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工
作
報
告

直
接
交
由
公
庫
核
收
，
本
局
內
外
稽
征
員
司
不
再
經
手
現
款
，
已
使
雖
欲
舞
弊
而
不
可
能
。
實
施
以
遼
，
成
效
閩
澈
。



上
海
市
，
財
政
局
工
作
報
告

(
八
)
嚴
肅
外
勤
工
作
防
主
詐
索
會
污

回

﹒
貼
有
本
人
照
斤
，
填
間
職
級
姓
名

規
定
外
勤
工
作
人
民
因
公
出
勤
，
須
捕
帶
一
九
益
有
財
政
周
印
之
外
動
證
，
及
蓋
有
財
政
局
印
成
稽
征
處
鈴
記
之
出
勤
單
。
外
勤
誰
鑄
摺
品
質
式

類
似
身
份
話
，
也
勤
學
則
係
遇
事
臨
時
填
寫
閃
動
車
由
及
地
點
，
與
出
動
限
期
，
專
畢
須
隨
時
繳
銷
。

以
上
二
者
不
可
缺
一
，
否
則
商
民
師
可
扭
交
警
局
究
辦
。
并
設
有
密
告
箱
，
由
主
管
長
官
遜

H

親
啟
，
一
面
對
於
外
勤
人
員
，
將
常
或
臨
時
互

闕
，
以
址
勾
結
。
實
拖
以
來
，
徹
底
防
正
貪
污
，
內
外
巳
臨
時
整
肅
。

丙

復
員
後
之
收
愛
情
務
及
其
此
較

(
一
)
復
員
後
之
稅
收
情
形
及
進
增
概
花

現
在
屬
於
地
方
之
稅
收
，
風
有
娛
樂
經
席
屠
宰
牌
照
房
捐
旅
棧
等
數
穗
，
且
指
零
星
﹒
不
目
的
征
收
，
然
經
戳
力
帥
管
理
，
半
年
以
來

3

頗
獲

成
殼
。
在
力
除
苛
擾
之
條
件
下
，
每
月
稅
收
均
有
激
增3
計
L
L一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趨
至
本
年
三
月
底
止
各
項
稅
收
還
增
之
情
形
如
下
表•• 

稅
費
別

也九三

三月古
吾份年

三
十
四
年

十
月
份

一
一
九
一
(
匕
丸

v

刮
去
們

娛
樂
稅

鐘
庸
稅

七
、
"
八
五

Q
、
宮
七
九
人
、
(
)
一
一

-
0、
入
一
一
入

屠
宰
稅

牌
照
稅

、
包
閏
八
、
一
九
血

口
一
一
月
〕
、

o
u
h

房

捐

十三

月間

份年

一
一
一
九
乳
七
丸
，

0至
一

閏
八
、
一
一
一
只
五
、
也
二
七

一
一
個
、
O九
九
、2一
一
一
一

八
百
、
。
叫
也
.
-
n
入

三
十
四
年

十
三
月
份

一
八
七
、
O六
七
、
一
月
一
一
一
九

一
九
一
九
弋
百
朮
、
三
到
一
一
一

軍
車
、0
2
-
0
、
叫
一
生

一
一
一
九
.
-
J
間
。
可
八
削
六

一
側
一
一
、
同
盟
內

三
十
五
年

一
月
份

一
六
九
、
四
一
入
、
凡
人
)

一
一
七
-
J一
個
丸
屯
人
們
回

吭
一
、
一
一
一
一
七
、
五
人
一
一
一

一
一-0、
…
三
七
、
側
一
一
一
一

A
E
-
-

川
、
灰
人
一
九
、

-
h
A
U

可

三
十
五
年

三
月
份

間
七
九
、
4企
夫
、
一
-
Z
A
旬

白
一
一
一
九
、
七
七
四
、
人
=
一
九

圓
圓
、
(
)
。
也
.
二
個

一
一
一
一
、
九
八
一
、
一

-
Q八

人
盟
、
一
買
一
川
、
一
九
一
(
七

A 
J-I 

計

八
九
一-z卅
一
一
肉
、
一
六
國

九
一
(
七
、
一
一

-
B
J八
九
九

一O
A
-
-
一
一
一
、
也
一
個

一
一
月
凡
、
一
一
一
起
草
一
一
一
一
一

一
一
一
二
、
入

A
E、
也
一
。



長
達

u
目

占
M
H
l
t缸
中
，

一-
J
A
-
-
n

、
七
九
一
一
一

一
圳
、
4
4
4
4

、
九U九

一
川
、
)
-
0、
一
一
空
(

規
費
收
入

一
臣
、
八
λ

一
七
、
一
九
一
天
、
七
入
仙

其
他
收
入

一
九
一
一
一
石
、
一

-
-
G
一

開
一
、
八
一
一

-
1糾

咒f
a
.
五
凶
九
、
一
一
凶

總、

一
七
入
、
七
九
一
、
六
四
六

一
六
、
四
凶
也
、

O
A四

計

一
一
一
弋
」
(
一
天
、
一
王
山

心
(
一
一
一
、
九

U
(六
、
凶

七
一
一
一
、
一
二
五
、

o
o
-
-
一

一
一
五
.
一
一
一
一
九
九
、
一
一
一
入

八
豆
、-
O
R
J
A
凡

叩
門
一
一
、
四
九
蚓
、
三
主

一
一
一
削
、
六
百
一
、
一
一
四

一
、
四
九
五
、
(
)
太
凶

一
一
一
二
、
一
一
一

-
A
J
(
八
四

六
、
四
一
一
七
、
五
四

也
凶-
1
.
O
二
七
、
七
一
九
一
一
一

入
九
皂
、
四
一
四
、一
、
一
一
七

0、
一
八
自
一

0、
祖
二
闖
一

月

份

入
數

逐
月
收
數
遍
增
芝
百
分
此•• 

(
九
月
份
什
四
日
起
征
故
將
該
月
收
數
加
一
-
一
倍
作
一
月
比
)

各
月
份
比
九
月
份
增
加
數

2
月
份
加
2一
倍
數
奎
、
夫AJ
Z一一-
5

收

卅
四
年
九
月

一
六
、
四
四
七
、
。
八
四

十
月

一
三
、
六
二
六
、
三
七
四

十
一
月

三
七
入
、
七
九
一
、
六
四
六

十
二
月

二
七
、
七
六

七
四
二
、

卅
五
年
一
月

八
九
三
一
、
四
→
閥
、

三
月

一
、
二
七
0
、

λ
一
三
(
)
、
四
三
四

四
七
‘
八
一
-
一
七
、
九
三
八

}
一
一-
1
、

o
o
-
-
了
一
-
二
。

八六
三七
七六
/、

王九

λ 四
九三

六七

→
、
一-
-
O吉
、
。
因

-
Y
O
八
八

(
二
)
復
員
後
之
文
自
情
形
及
海
短
概
花

-
u豆、
一
二
一
九
、
七
入
一
一

一
入
七
、
九
九
五
、
也
一
﹒

-
E

一
九
一
、
九
一
己
九
、
一
一

-
o
m

宮
、
一
一
二
五
、
一
一
一
一
七
、
四
一

百
分
比

一
O
C

一
七
三

四
二
三

一
一
一
入

一
三
五
八

一
九
一
-
三

故
以
各
支
出
機
關
錄
單
位
。

復
員
伊
始
，
百
端
待
舉
，
物
價
步
漲
，
待
過
提
高
3

故
支
的
亦
逐
月
遍
增
，
其
詳
細
情
魂
兒
下
衰
。
本
市
收
支
預
算
，
中
央
尚
禾
核
定
，

摘

要

卅
四
年
九
月
份

卅
四
年
十
月
份

市
府
總
務
處

-
0
、

O
O
O
、

0
)。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且
作
報
告

卅
四
年
十
一
月
份

卅
間
年
十
一
一
月
份
卅
五
年
一
月
份

歪
倒
。
、
O
G
O
、

O
O
O
誠
圓
了
一
突
、OQ
O

九
心
、
入
七
心
、
一
一
一
一
一
只

五

卅
五
年
二
月
份

一
一
大
九
、
一
月
一
一
宮
、
一
一
天
。



上
海
市
財
政
且
可
且
作
教
咕

市
府
會
計
處

市
府
民
政
處

市
府
調
查
處

市
府
統
計
處

警
綴
局

財
政
局

教
育
局

公
用
府

工
務
局

衛
生
局

社
會
局

地
政
局

通
志
館

保
衛
委
員
會

游
議
委
員
會

其
他
市
屬
機
關

補
助
款

雜
項

A 
hI 

計

E
)
.
U
Q
U

、

o
…)
U

一
、
二EQ
-
-
u
o
o

軍
、
一
一
υ心
、
心U
O

-
7
)
、

O
Q心

E
U
O
、

O
O
Q

-
4月、
一
八
七

0
)
)
Q
U

封
山
一
一
一
、

b
u一
、
杏
文

B
Q、
O
R
-
-
、
一
八
一

入
。
、()
U
O

、

O
Q
Q

自
己
、h
J
O
U

、

υ
U
Q

開
八
、
(
)
(
)
。
、

O
O
Q

丸
。
、o
o
u
、

0
)心

一
一
虫
、
(
)
。
恥
、

o
o
o

-
-
心
、
O
Q
Q
、

Q
Q
O

、

-
f
j
)

。
、Q
Q
U

一
、0
)。
、
(
)
。
。

一
、
、
七
九
、
六
況
且
一
、
七
一
一
七

八
冶
間
可
己
、

O
E
-
-
o

一
一
、
O
O
Q
、

o
g

己
一
回
一
、
六
-
笠
、
八
九
七

七Q屯
O
U
O
、

o
o
u

s
d
8
、

O
O
O

九
四
、
一
沁
人
心
‘

o
o
o

一
一
九
四
、
一
九
旭
、
九

ω
Q

凡
人
、
四
O
O、
(
)
。
。

悶
。
、o
o
o
j
u
O
Q

九0、
O
O
O、
(
)
。
。

一
、
(
)
。

0
)
U
U
Q

恆
、O
O
O
、

8
υ

、

O
Q
Q
、

O
Q
O

^ 

同
凡
、
二
個
七

一
、
二
七
八
、
關
云
、

O九
山

一
一
、
一
〈
置
一
一
、

O
O
Q

-
E、
宜
。
。
、
8
0

一
、O
O
Q
d
o
u

回
回
一
一
一
、
一
川
軍
凡
、
七
一
一
七

車
制
、
一
九
七
、
(
)
。

υ

一
七
七
、
七
七
一
九
、

E
O君

一
間
八
、
(
)
至
七
、
一
一

-
z
o

一
一
九
九
L
R
t
-
0

、
=
一
-
5

一
一
一
一
宮
、

A
間
。
、
四
E
O

白
天
、
-
也
只

0、
﹒
九
O
O

一
一
一
一
一
、
單
二
五
、
八
九
四

一
、-4
八
六
、
8
Q

自
笠
、0)。
、O
Q
Q

言
、
否o
d
8

一
)
)
一
七
、
一
全
世
一

一
、
四
九
-
T一
一
一
凶
、

E
Z一
九

六

墅'1. 空空E

O 七
、、
8 叉
至五 三豆

、、C二〉 申司
ζ-::; IDtI 
ζ二) C> 

一
九
式
、
O
z
-
-

川
、
九
宜

之
一
一
、
九
二
、

O
七

一-
O
J
I
-
-
.

罩
、
四
闖
一

一
一
閥
、
同
二
一
、
九
一
盤

凶
一
一
、
o
h
E
、

O
七
(
)

一
九0、
四
一
-
5一
一
、
七
六
一
一
一

-
0、
六
一
七
、
國
一
(
)

E
-
1
.
E

凡
一
一
一
、
間
六
七

閥
、
九
一
一
閥
、
凡

。
、
(
)
。
。
、

O
O
O

R
O
Y
8。

一
、
思
。
、
o
g

一-
Q、
九
二
八
、
九
一
一
一

一
、
監
屯
人
、
一
一
七
七
、
一
丸
〕

由J
e
-
-

、
九
一
九
一
一
、
九
如

Q

五
一-
J
8、

O
Q
U

一
、
一
空
間
二
、
四
川
。

一
們
也
、
一
軍
車
、
山
九
六

代
九
、
一
一
二
百
、
九
一
一
一

一
九
入
、
四
一
十
二
、
人
九
五

一
一
七
、
六
八
閥
、
出
九

.
h

一
九
入
、
(
)
丸
。
、

O
O九

一t
A
E
、
九
人
一
、
O
四
人

一
一
一
一
、
七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、
大
丸
。

(
七
、-7八
千
刀
、
五
二
(
)

、
軍
一
一
肉
、
一

-
n
Q

詛
咒J
h也
閥
、
四
九
叭

一
一
一
、
四
四
七
、

-
Q
Q

九
姐
、-
0
0
、

O
O
Q

、
拉-
z
o
、
一
六
軍

一
、
入
六
七
、
一
于
七
九
、
一

-
E一



下
表•• 
根
懷
上
表
觀
察
，
本
市
收
入
雄
事
故
增
，
仍
未
能
與
復
員
所
需
逐
漸
遍
增
之
支
的
相
配
合
，
按
述
月
虧
短
，
其
程
度
亦
與
月
俱
深
，
試
觀

年

份

入

數

收

月

卅
四
年
九
月

一
六
、
四
四
七
、C
八
四

十
月

一
一
一
三
、
六
二
六
、
三
七
四

十
一
月

三
七
八
、
七
九
一
、
六
四
六

十
二
月

七
四
二
、
。
三
七
‘
七
六

卅
近
年
一
月

八
九
三
、
四
一
四
、
三
三
二

三
月

一
、
三
七
。
、
入
一
三
八
)
、
四
二
四

總

計

了
一
-
二
五
、
一
三
七
、
四

支

數

虧

短

數

出

五
六
、
λ
七
。
、
o
o
o

四
0
、
四
一
一
二
、
﹒
九
一
六

一
、
O
七
九
、
六
有
一
-
一
、
.
七
三
七

九
六
六
、
。
一
一
七
、
四
否

一
、
三
七
八
、
四
三
八
、
。
九
四

九
九
九
、
六
一
三
六
、
四
四
凡

一
、
阿
九
二
、
一
三
四
、
玉
立
一
九

七
宜
。
、
O
九
六
、
七
七
六

一
、
五
七
八
二
一
七
七
、
一
九
υ

六
八
四
、
入
六
二
、
九
五
入

一
、
凡
六
七
、
三
七
九
、

五
九
六
、
四
四
入
，
六
入
九

七
、
三
五
二
、
六
三
一
二
、
六
六

閥
、
。
一
-
一
七
、
四
九
五
、
一
一
四
。

因
之
本
市
半
年
以
來
收
支
不
敷
F

竟
達
肆
拾
億
餘
元
之
鉅
'
劃
歸
中
央
緯
國
稅
勝
撥
地
方
之
部
份
心
也
未
照
撥
，
待
過
提
高
後
，
國
家
部
分

預
算
增
加
之
數
，
亦
.
一
水
補
撥
，
今
年
核
定
關
家
部
分
預
算
數
目
亦
素
有
限

F

零
星
市
稅
且
已
遠
其
鮑
和
點
，
以
是
應
付
日
愈
困
難
，
而
市
政
建

設
，
隨
亦
未
能
儘
最
展
開
。

(
三
)
各
頃
文
出
對
以
前
各
時
期
文
出
之
比
較

摘

要

出

自
上
年
九
月
起
至
本
年
二
月
底
丘
，
本
市
各
項
支
出
對
總
支
的
之
指
數
，
辭
如
下
表
•• 

數

對
總
支
俏
商
n
T比

支

市
府
總
務
處

六
七
九
、
三
三
七
E

六
八
六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且
作
報
告

九
﹒
三
周

老



上
海
市
財
政
府
工
作
報
告

市
府
會
計
處

市
府
民
政
處

市
府
詢
者
處

市
府
統
計
處

警
察
局

財
政
局

教
育
局

公
用
局

主
務
局

衛
生
局

社
會
局

地
政
局

通
志
館

保
衛
委
員
會

議
議
委
員
會

其
他
市
屬
機
關

補
助
款

雜
項

。
一
、
一
一
一
八
、
一
六
。

二
七
、
去
。
五
、

C
C
O

﹒
一-
-
A
n


-
﹒
九
至

可
一
、O
O
O
、

o
o
o

一
、
五
四
二
、
四
O
O

C
﹒

O
四

0
.
O
二

一
了
三
五
五
、
三
九
四
、
八

O
O

三
三
﹒
O
一
三

二
六
七
，
七
一
一
六
、
一
七

一.. 
六

有
七
六
、
七
三
四
、
『
八
四
O

玉
。
四
、
七
四
一
三
、
九
四
-
O

七
﹒
八
四

六
﹒
八
七

間
﹒
一
一
九

一
、
O
T
-
-
、
八
七
立
了
三
乙
九

七
六
二
一
、
六
五
五
、
一
一
六
一

二
了
。
。
。

一
0
.
王
一

一
一
三
凡
、
一

一
﹒
八
八

-
一
闖
一
立
了
一
-
一
九
五
、
『
八
七

問
﹒
六
七

一
一
、
有
入
六
、
九
λ
三

九
八
、
六
七
閥
、
的
八
六

。
.
一
五

一
﹒
一
三
四

一
日
一
(
)
。
、
。
。
。

。
.
。

九
一
只
了
七O
七
、
→
o
o

一
﹒
一
一
七

-
C
‘
五
四
六
、
一
-
一
二
五

一
﹒
四
七

立
一
立
、
七
七λ
、
四
一
三
。

。
﹒
閻
王

b
到
品
，
←
』

斷
加
舌
"

七
、
三
五
三
、
六
一
-
一
二
、
六
六

-OO

.OO 

--
/\ 



右
表
所
列
警
察
支
出
3

仍
維
持
向
例
之
第
一
位
，
其
餘
順
序
則
寫
工
務B
衛
生
可
一
總
務
、
教
育
、
公
用
、
地
政
、
財
務
等
是
，
財
務
支
出

巳
樽
節
而
退
軍
第
入
位
，
試
再
以
前
此
各
時
期
之
支
出
，
比
例
如
左

•• 

售
市
府
部
份
(
廿
五
年
度
)

支
出
圳

金

著耳

對
總
支
出
百
分
比

黨
務
費

→
七
入
、
六
四
。

一
.
四

行
政
費

一
、
一
一
六
十
、

-
0
.
一
去

公
安
費

2
、
一
三
五
:
八
九
四

三
八
﹒
三
一

.. 

財
務
費

四
六
二
二
一
O
四

四
﹒
三
O

教
育
文
化
費

三
、
0
至
六
、
于
叫
人
。

一
八
﹒
六
七

實
業
費

二
八
三
、
九
九
六

三
-
7
1七

衛
生
費

間
。
1
)、
七
六
四

立
一•• 

只
問

建
設
費

六
二
三
九
凡

有•• 

五
七

協
助
費

四
八
六
、
二
三
五

四
.
四
之

撫
師
費

五
、
王
之
一
一

0.OTI 

債
務
費

一
、
五
四
九
、

-
o
o

一
間
﹒
O
八

其
他
支
出

三
四
…
川
)
、
九
八
五

-
了
一
O

預
備
費

歪
歪
。
、
七
六
七

主
﹒
O

1、ιs 
計

一
-
E
O
六
。
、
o
o
o

一
O
O
-
0

。

上
海
市
財
政
層
工
作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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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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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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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局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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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英
工
部
局
部
份
(
廿
五
年
度
)

支
出
別

萬
國
商
圈

央
政
處

警
務
處

衛
生
處

工
務
處

學
務
處

財
務
處

總
辦
間

一
般
開
支

利
息
仰
傘
，

債
券
還
本

其
他
費
用

,ê‘ 且耳

計

3 

信
法
公
董
肩
部
份
(
廿
五
年
皮
)

支
出
別

總
管
理
部

金

額

對
總
支
出
百
分
比
，

六
一
三
四
二
三
七

一
一. 
--" 
﹒恤a﹒

一.團.... 

一

一
、
。
四
六
、
六
六
九

四
﹒
一
四

九
、
九
一
一
、
C
四
九

一
六
﹒
去
。

三
、
λ
λ
一
、
八
入
七

-
0
.
六
。

四
、
九
八
三
三
三
四
六

一
八
﹒
三
六

一
一
二
三
七
六
、
七
七
。

八
﹒
六
五

一
、
O
九
九
、
九
六
五

四
﹒
三
六

間
入
λ
、
四
了
八

一
﹒
八
二

二
、

-
O
七
、
八
四
人

七
﹒
四
五

一
二
一
玉
立
了
七
七
四

四
﹒
九
八

一
五
六
、
六
0
至

。
﹒
六
七

六
O
玉
、
八
四

。
﹒
三
五

三
七
、
至
四
至
二
-
一
九
一

一
O
O
﹒

O
O

金

顯

對
總
支
出
百
分
比

二
、
O
O
九
、
。
一
二
﹒
九
。

一
七
﹒
一
間

。



市
政
總
理
部

四
、
三
凡
九
、
O
O
-
-一
-
A
六

三
六
﹒
七
。

技
政
總
管
部

三
、
三
一
四
、
一
一
三
三
﹒
六
七

一
八
﹒
九
七

司
怯
顧
問
郁

九
三
、

-
A
0
.
一
七

0
.
八

警
務
總
監
部

了
。
几
二
、
二
一
二
-
﹒
四O

三
六
二
三
凡

A、n 
計

一
一
、
六
凡
七
、
七
四
一
﹒
O
O

一
0
0
.
o
o

4 

偽
組
織
部
份
(
一
三
十
四
年
度
)

支
出
別

金

審員

對
總
支
出
百
分
比

行
政
費

Z
A九
九
、
九
四
七
、
一
三
五
八

。
﹒
九
三

保
安
費

一
、
王
三
二
、
二
三
五
、
一
三
四

三
﹒
去
。

警
察
費

三
、
一
四
四
、
七
四
二
、
七
七
六

一
-
一
﹒
玉
立
一

財
務
費

九
四
二
二
一
玉
→
、
間
。
一
-
一

一
﹒
五
四

教
育
文
化
費

一
支
九
、
四
九
0
、

O
O
六

心
﹒
六
八

衛
生
費

八
一
一
、
九
入
七
、

λ
七
六

一
二
三
九

建
設
費

三
八
四
、
一
立
一
六
、

0
.
四
九

社
會
福
利
費

三
六
、
三
O
O
、
九
五
七

。
-
C
玉

地
政
變

}
一
立
了
七
凡
凡
、
一
-
一
七
五

。
-
O
四

0
.

了
八

經
濟
費

七
七
、
一
九
λ
、
至
九
六

宣
傳
費

一
立
了
五
九
四
、
五
六
七

。
-
O
-
2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正
作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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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盜
費

一
宜
。
、
一-
-
c
o
:八
三
九

。
-
O
λ

了
八.• 
三
四
一
了
五
頁
。
、
入
二
九

三
六
、
一
一
六
二
，
九
六
一
了
四
入
九

六
一
、
去
。
八
、
六
三
了
一
『
八
八

由
主
列
各
表
此
鞍
2

售
市
府
反
英
工
部
局
之
財
務
支
出
，
均
在
總
支
出
百
分
之
四
以
土
，
偽
純
絨
之
財
務
支
出
，
雖
僅
百
分
之
一
-
T訂
閱

，
但
其
所
謂
特
別
預
備
費
，
則
係
完
全
由
財
政
局
所
支
配
，
故
偽
財
政
局
支
出
之
比
較
，
官
應
為
百
分
之
一
-
二
﹒
九
四
，
而
鉅
縮
寫
款
與
緻
外

收
入
尚
禾
計
算
，
是
現
在
財
務
經
費
之
確
實
減
少
與
撥
款
程
序
之
勉
尚
合
理
，
要
亦
為
真
確
芝
事
實
也
。

債
務
贊

特
別
預
備
贊

其
他
支
出

四
七
、
。
五
四
、
七
入
一

。
-
O
六

一
三O
﹒
一-
-
o

至
八
﹒
二
。

A
I計

-00.co 

丁
、
克
復
當
前
困
難
進
家
整
理
計
劃

(
一
)
球
定
收
支
總
預
算
減
少
或
停
止
不
巷
急
要
之
支
出

本
市
收
支
總
預
算
R
A各
單
位
分
配
預
算
，
早
經
市
府
會
計
處
長
編
是
送
中
央
，
迄
尚
未
奉
核
定
，
以
致
一
切
收
支
，
俏
無
正
碌
草
制
0

克

其
支
出
方
面
?
本
末
先
後
，
輕
重
緩
急
，
原
須
經
結
密
之
考
量
，
與
適
當
之
配
合
。
如
果
預
算
過
不
核
定
，
則
一
切
將
無
依
攘
，
輕
重
必
致
失

拾
，
此
時
提
請
將
事
業
之
次
要
而
不
甚
急
切
者
，
暫
緩
舉
辦
，
原
擬
數
目
乏
此
較
寬
她
而
時
可
節
省
者
﹒
酌
予
減
少
。
中
央
對
於
本
市
，
原
亦

有
先
求
恢
絞
原
狀
，
軒
勿
奢
談
建
設
之
指
示
3

殆
亦
有
見
於
地
方
財
政
之
極
度
結
窘
，
國
步
艱
難
，
不
得
不
分
別
緩
急
，
先
渡
目
前
之
難
關
。

徐
再
酌
度
財
力
，
舉
辦
新
興
芝
專
業
，
自
下
財
政
情
魂
，
或
當
以
此
為
最
夫
之
準
繩
也
。



(
二
)
緊
催
中
央
清
發
復
員
後
應
撥
欠
撥
吞
款

上
年
國
家
組
算
部
份
應
撥
而
短
撥
之
款3
以
及
原
厲
地
方
劃
作
國
稅
規
定
應
撥
地
方
之
數
，
迄
求
奉
撥
，
閑
時
本
年
國
家
部
份
核
定
數
目

寫
每
月
三
億
餘
元
，
原
卸
過
於
短
少
，
重
以
最
近
公
教
人
員
待
遇
，
展
經
調
整

3

其
因
待
遍
提
高
而
增
隘
之
數
，
亦
迄
禾
清
算
補
發
。
當
復
員

校
收
之
時
，
稅
收
未
怔
F

支
出
特
多
，
而
上
年

λ
月
十
六
日
起
至
十
二
月
底
正
四
個
半
丹
，
中
央
僅
共
核
撥
拾
肆
億
元
。
且
將
原
撥
之
應
急
費

拾
億
元
扣
除
3

實
際
僅
撥
肆
億
元
，
且
至
本
年
方
始
撥
到
，
而
警
察
委
季
服
裝
一
項
，
郎
費
拾
肆
佑
玖
仟
餘
萬
元
，
艱
窘
情
形
呵
，
可
以
想
見
。

主
國
稅
應
撥
地
方
之
數
，
近
閩
中
央
核
定
本
市
全
年
預
算
如
下
•• 

營
業
稅

六
、
閏
八
一
白
了
。
一
(
)
、OO
O

遺印
產花

稅稅

凡
三
五
、
七
六
凡
、
。
。
。

→
六
五
、
一
-
一
九
一

-
-
E
O
O
O

財
摩
租
貸
所
符
稅

一
九
Q
E
四
O
四
、
o
o
o

財
產
出
賣
所
得
稅

九
五
、
七
。
五
、
O
O
O

土
地
稅

舟、
J-J 

計

一
、
王
0
0
、

O
O
O
、

O
O
O

九
、
三
六
0

、
二
λ
0
、

O
O
O

果
能
逐
月
如
數
照
撥
，
則
本
市
每
月
可
分
之
國
稅
，
約
亦
將
近
捌
億
元
，
然
迄
今
半
裁
，
亦
從
永
奉
撥
分
文
，
歷
絡
電
倦
，
知
屬
於
上
年

者
，
向
須
由
都
先
將
追
加
預
算
辦
梭
，
而
後
可
以
核
發o
屬
於
本
年
者
，
別
開
正
辦
理
撥
付
手
續
，
倘
不
知
何
時
可
以
撥
到
，
自
當
分
別
緊
倦

，
希
能
及
早
清
撥
，
以
濟
目
前
之
急
。

上
海
市
前
改
為
且
作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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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三
)
促
速
實
施
新
定
財
政
收
文
系
統

琨
衍
財
政
收
支
系
統
3

原
屬
戰
時
訂
走
?
本
市
的
判
梢
，
向
係
取
之
於
市
者
朗
之
於-

J肘，
本
局
校
收
時
3

以
本
市
各
枕
並
.
本
經
過
針
獄
中
央

之
手
銷
書
數
度
控
誤
於
尊
重
中
央
稅
制
之
原
則
下
，
將
依
怯
應
歸
中
央
一
之
稅ν
委
託
地
方
代
收
‘
則
品
相
形
熟
習
，
人
手
說
戚
，
必
一
刊
，
事
竿
而
功

倍
。
k
m
L
U
W

斯
叭
叭
勝
歸
中
央
之
數
，
隨
時
照
糕
，
皆
為
比
較
合
碑
立
辦
訟
，
惜
卒
示
眾
採
料
。
今
幸
財
政
收
文
系
統
，
巴
山
中
央
改
訂
F

問
裳
，
如

完
金
h
y
y
v
恥
地
方
?
在
業
土
地
關
稅
，
亦
安
地
方
社
啦
，
并
親
戶
A
營
菜
和
批
斗
刀
七
戚
，
中
央
三
放
心
，
土
地
稅
割
的
省
三
戚
，
縣
一
去
成
守
，
中
山
九
九
三
一
戚
，

院
特
L
w
m為
六
成
F

中
央
四
肢
，
拉
薩
和
仿
低
吟
央
句
，
身
u
r
b
拉
克
H必
要
非
拔
一
品
分
之
二
十
五
3

誠
為
有
分
芝
十
五
，
址
(
他
即
在
秒
到
產
出
的
和

正
所
料
恥
辱
旺
志
們
駱
一
點
m
u按
?
俏
恆
心
所
間
，
此
取
辦
法
?
並
既
是
自
本
勾
七
月
匙
，
方
付
質
施
，
如
果
屬
賞
，
則
由
交
，
收
而
聽
哩
，
的
一
幣
制
卅
一

T
m

開
制
‘
仔
細
m紅
帆
船
去
于
月
日
E

大
約
鈍
，
年
餒
，
方
看
似
λ
怯
汗
，
深
的
武
畫
作
央
能
主
利
質
衍
，
俾
地
方
一
切
建
設
，
符
以
山
間
的
展
悶
，
一
面

-
k
u
f

仿
松
散
I
科H
P

、L
P拉
布
一
問
似
先
餅
，
芝
事
?
俾
怯
收
弦
，
直
有
必
如
闕
，
以
爭
取
急
妻
之
時
悅
。

(
四
)
詩
撿
敵
偽
物
資
越
辦
急
切
是
設

本
布
抗
戰
最
早
，
損
失
最
大
，
敵
偽
盤
蜘
時
款
，
不
但
應
辦
高
眩
，
悉
↓
水
舉
辦
，
帥
展
右
建
設
，
亦
金
廢
施
，
蚤
市
間
一
日
悍
之
物
資
，
不
為

戰
車
所
蚣
F

齡
為
敵
偽
所
奪
。
訟
中
央
存
拉
斯
接
收
者F
除
軍
來
材
料
外
2

六
部
扮
峙
的
敵
偽
掠
奪
於
本
市
之
物
資3
A守
所
破
壞
毀
滅
而
被
劫
者

無
力
怯
怯
，
詰
求
以
所
接
收
者
之
一
小
郁
，
間
內
必
舉
耕
地
方
鯨
克
恢
復
研
叉
各
鼠
不
容
和
級
之
卒
，
似
屬
十
分
合
理
之
要
求

3

此
事
已
由
布

長
專
肌
炎
辭
呈
中
央
?
地
方
人
士
亦
會
強
調
主
張
，
並
由
本
市
諭
議
委
員
會
書
面
請
願
，
希
的
揖
能
獲
允
准
，
則
不
但
急
切
注
謗
，
可
以
迎
刃
而
幣

，
即
此
仔
細
財
政
電
亦
可
減
少
若
干
急
妻
之
支
出
，
以
移
辦
其
他
應
辨
之
事
，
困
難
情
勢
，
全
可
克
服
，
布
政
建
設
，
亦
當
改
觀
。



(
五
)
清
程
公
布
款
注
他
設
專
管
機
構

本
市
公
布
款
底
在
敵
偽
時
期
，
俯
臥
係
各
局
分
別
掌
管
，
是
以
復
員
時
亦
係
分
別
接
收
，
至
最
近
始
經
決
定
完
全
賞
自
本
局
主
管
，
自
當
主

郎
著
手
清
查
，
限
斯
辦
理
完
按
﹒
依
怯
和
織
公
布
款
一
產
保
管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保
管
，
美
麗
公
款
3

並
依
給
主
創
辦
入
市
庫
E

其
為
公
產
，
則
很

經
申
報
請
資
器
裝
處
理
等
之
手
續
，
詳
細
造
冊
，
隨
時
登
記
p

右
，
恥
公
湖
之
財
產
目
錄
，
為
本
布
一
切
必
有
款
產
之
根
據
，
非
輕
此
地
方
人
士

學
加
組
級
之
線
管
委
員
會
聽
督
訣
策
，
不
能
變
動
，
以
建
主
各
有
歉
捧
管
理
芝
制
度
，
幣
本
市
公
晨
，
由
前
此
之
一
旦
單
位
分
別
都
管
，
營
經
敵

能
與
船
頭
n
C畫
局
之
仟
意
處
分
，
現
俏
散
在
各
局
2

集
中
清
查
而
處
陸
之
、
放
心
一
而
相
當
時
甘
，
當
儘
力
設
法
可
提
前
完
戚
?
對
耕
地
方
財
政

F

自
亦
不
知
轉
耐
。F

L
C絡
站
噸
整
控
稅
搞
垮
養
稅
務
人
才

胡
明
布
零
星
稅
收
，
終
不
斷
積
極
整
盟
餒
，
均
巳
將
達
能
和
點
。
偽
幣
房
拐
，
你
知
劉
安
戚
繫
能
佑
和
工
作
，
一
一
面
姆
的
折
合
中
央
拱
令
，
正
在

搞
資
金
而
各
戶
)
用
壓
之
空
際
和
傘
，
最
知
軾
的
，
動
可
數
說
惘
。
前
紡
跡
恤
金
亦
應
點
，
如
扣
，
均
特
正
雄
，
且
鯨
遺
漏
。
其
餘
則
為
將
曲
，
中
央
劃
遜
地

4刀
之
名
驗
，
倘
鎮
靜
一
番
繁
重
之
書
砌
的
。
好H
前
最
戚
迫
都
者
‘
恥
阱
銷
路
打
魚
優
之
教
務
λ
E
R
c
最
徹
底
之
新
怯
F

白
為
專
毀
稅
務
人
員
訓
練

班
，
指
考
再
斗
及
其
學
都
擠
會
計
各
系
之
學
凳
學
生
，
分
班
前
棘

F

並
將
魂
未
入
員
之
可
靠
而
當
右
鞍
驗
竭
，
輪
流
參
加
誠
訊
，
陸
船
替
換
，

徹
底
改
造
，
撤
除
舊
習
諜
，
樹
主
新
底
氣
，
俾
的
昕
負
起
稽
征
飯
費
等
整
體
計
當
芝
使
命
。
，
如
果
豁
費
容
辭

2

教
卸
著
手
進
行
@

(
志)
2實
施
地
方
造
產
捧
辨
撈
動
服
務

現
在
支
出
數
目
之
最
大
部
，
寫
薪
給
與
生
活
締
助
簣
，
待
遇
日
高
，
支
出
亦
日
鉅
，
控
為
實
施
是
歇
，
增
加
自
治
人
員
，
振
有
情
潔
清
道

工
務
公
用
悔
之
工
人
F

為
數
亦
來
，
在
現
時
物
價
之
情
形
干
，
每
一
職
工
之
所
縛
，
誠
倘
不
足
以
維
持
其
生
活
，
然
而
益
體
職
工
每
次
說
繫
符

過
P

在
財
政
方
面
，
郎
須
每
月
增
加
索
于
一
飽
之
文
血
，
長
此
演
變
，
不
知
所
底
。
資
自
治
部
份
依
怯
展
應
實
施
進
遷
，
並
規
定
造
產
之
所
縛
，

土
海
市
財
政
局
工
作
報
告

二
五



上
海
市
財
政
局
工
作
﹒
報
告

一
大

至
少
須
遂
自
治
經
費
二
分
之
一
，
將
來
依
沾
實
施
後
，
應
可
減
少
市
捧
一
部
之
負
擔
。
叉
凡
可
以
改
蒞
臨
時
正
之
五
作
或
工
程
，
於
可
能
範
闊

肉
，
說
怯
利
用
勞
動
服
務
，
則
每
月
可
省
之
支
出
，
必
亦
可
觀
，
此
非
本
局
主
管
，
個
起
於
財
政
立
場
，
甚
願
盡
力
協
助
，
促
美
質
魂
。

(
入
)
調
節
市
面
扶
收
工
商
各
黨

財
政
之
於
絞
濟
合
…
融
，
原
屬
一
一
體
而
不
可
分
，
彼
筒
，
以
泣
，
中
央
布
見
如
提
布
之
重
要
，
由
各
院
部
會
分
別
各
派
，
大
晨
，
如
設
機
梢
?
航

地
直
接
處
理
，
地
方
主
管
，
去
能
議
去
脂
肪
布
之
京
。
叫
她
莊
布
樹
木
俊
F

物
價
步
仙
似F
入
民
生
活
，
巴
拉
緝
皮
之
不
安
。
此
乃
益
關
御
性
之
間
包
F

質
扑
掰
一
市
一
一
地
所
能
局
部
解
決
。
不
過
提
屑
首
要
，
戚
底
特
靂
，
夫
斯
拉
響
，
中
鈔
亦
帥
m
c
此
間
中
央
斯
特
派
而
純
設
芝
機
梢3
將
款
分
馴
化

﹒
京2
則
府
日
愈
制
以
靈
之
間
題
，
其
局
部
而
起
科
似
地-f刀料
者
，
州
札
戴
於4
.央
整
假
b

氛
之
于
7
.

仙
拉
克
自
訂
請
求
辭
拔
。
抑
制
裁
亂
而
茄
，
扶
弘

主
繭
，
如
何
棺
去
冉
一
籃
，
誠
少
英
美
3

恥
的
亦
可
持
物
館
，
好
時
女
人
第
幸
的
紹
，
又
民
生
，

c
p
隨
時
采
甘
小
，
中
央
，
鑫
某
局
部
之
去
。
以
與
恥
稍
稍
闕
策
和

配
合
。
都
擠
傘
融
來
說
你
泣
，
前
瓦
繁
柴
，
取
收
穗
，
恥
，
則
政
抖
起
，
前

h
C
可
以
鼠
沉
默
試
齒
。

以
上
為
今
年
多
本
本
社
科
扒
做
艾
梳
洗
，U
F
A
A
、
幫
恥
此
一
定
和
作
。
們
都
立
主
之
卜
和
法
?
，
此
完

J
/人
不
如
，
傀
無
成
績
，
一
阿
拉
報
告
。
悴
郎
此
如

期
之
應
付
，
在
民
做
市
長
對
從
拉
啡
，
y
w
干
，
特
力
於
獻
血
此
和
…
私
拉
克
此
殷
紅
，
立
說
扎
為
一
母
一
多
多

N
M
L
弘
特
別
能
出
F

致
其
一
誠
摯-
Z說
忱
1
.

叭
說

本
而
財
政
，
刁
應
加
喇
叭
就
泣
，
話
，
卒
局
戚
J
H芝
黏
?
缸
你
指
扣
月
恥
主
各
軒
r
w
此
缸
，
心
和
世
丸
氣
度
，
今
收
入
﹒
芳
自
僅
市
布
各
社
?
h
w
巳
抖
起
特
缸
化

一
兀7
超
出
頓
和
判
之
目
標
。
若
您
應
怯
怯
稅
，
日
可
眩
足
霧
，
而
故
土
月
一
一
心
諒
。
如
向
中
央
聽
拉

-
Z鼠
y

永
于
你
抑
制
照
帳
，
而
戰
發
民
生
都
擠
之
忙

形
3

不
特
﹒
亦
能
改
善
，
抑
旦
日
趨
嚴
重
，
犯
教
職
工
符
起
3

不
能
不
提
高
，
和
駐
越
不
上
交
拉
增
加
之
比
例
，
道
放
外
來
不
必
布
之
閑
難

。
在
物
價
求
拉
克
以
前
，
此
種
精
勢
，
恐
倘
鎖
尪
轅

P

于
你
您
叫
“
單
位
知
訣
。
亦
卸
斗
志
該
算
，
勵
自
峙
俏
訣
不
能
期
扑

A
h平
衡
，
至
少
最
近
將

來
之
數
月
7

仍
不
能
脫
出
困
難
。
然
而
財
政
措
施
，
動
恥
概
全
局
，
和
不
適
應
，
必
致
影
響
拉
伯
市
政
之
推
進
，
求
去
不
待
，
恐
懼

H

深
，

所
的
草
地
方
賢
迫
，
不
吝
賜
教
，
隨
時
予
以
指
示
，
俾
有
海
街
，
一
公
社
廠
的
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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